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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2016－031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海宁皮革时尚小镇股份有限公司

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本公司拟与海宁皮革时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时尚投资”）共同出资设立海宁皮革时尚小镇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小镇公司”），启动开发建设海宁皮革时尚小

镇创意核心区项目。 

（二）关联方关系 

时尚投资拟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宁中国皮革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投资公司”)与浙江嘉兴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市基金”）

及海宁市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基金”）共同出资设立，

海宁基金由海宁市财政局控制。 

由于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宁市财政局为海宁市资产经

营公司实际控制人，即海宁市财政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海宁市财政局、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基金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投资设立小镇公司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决策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孙伟、

李群燕回避表决，其余 7名无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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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该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相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拟同意投资公司与省市基金及海宁基金共同出资设立时尚投资。 

时尚投资注册资本为 4.5 亿元，其中：省市基金拟以直投模式出资 2亿元，

占比 44.44%；海宁基金拟以直投模式出资 1 亿元，占比 22.22%；投资公司拟出

资 1.5 亿元，占比 33.34%。上述时尚投资股东中，省市基金由嘉兴市财政局控

制，海宁基金由海宁市财政局控制。 

由于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宁市财政局为海宁市资产经

营公司实际控制人，即海宁市财政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海宁市财政局、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基金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小镇公司的具体情况： 

1、小镇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宁皮革时尚小镇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3）出资方与出资比例：本公司拟出资 5.5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5%；时

尚投资出资 4.5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5%； 

（4）注册资金来源：公司自筹资金，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出资；时尚投资自

有资金，以货币形式出资。 

2、小镇公司其他股东情况 

时尚投资情况请见上述交易对手方介绍。其中，省、市、县三级转型升级产

业基金为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开发项目提供合作支持，上述产业基金为优先级投资

人，不参与分红，按年化 3%收取固定收益。待项目培育成熟后，将采取依靠小

镇公司盈利支付、资产转让所得或本公司回购其产业基金出资份额等方式退出。 

3、小镇公司业务概况 

小镇公司负责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创意核心区项目的开发建设。依托海宁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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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产业基地和全国规模以及影响力最大的海宁皮革城专业市场的优势，打造融

合购物、影视、文化、创意设计等为一体的皮革时尚小镇，计划建设设计师创业

梦工场、皮革外贸区、皮革原料配饰研发区、时尚奥莱区、皮革文化博物馆、设

计师人才公寓、皮草拍卖中心、时尚教育培训学院、国际时尚发布中心、“设计

+”皮革文化主题酒店、金融配套服务项目、特色餐饮、“设计+”主题酒吧、服

务大厅、其他生活类和皮革时尚类项目等内容，同时小镇建筑和景观设计将融合

旅游休闲及时尚体验概念，进一步丰富海宁皮革城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的内容。 

 

四、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设计研发已成为推动市场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抓手，也是公司保持

市场核心优势的重要前提。同时近年来，随着新常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家供给

侧改革的推进，海宁市及周边皮革企业的设计需求逐步扩大，设计师在海宁的集

聚速度加快。为此，公司拟成立小镇公司，以启动开发建设以设计师和时尚元素

为载体的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创意核心区项目，加快推进皮革产业转型升级。该事

项符合公司内增外拓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1、该项目的开发建设将使公司区别于其他同类专业市场或同行业企业，从

而具备独特优势和竞争力。 

2、该项目被纳入浙江省特色小镇创建项目，享受浙江省政府出台的扶持特

色小镇建设的相关政策。 

3、省市县三级转型升级产业基金作为优先级投资人为项目提供合作资金支

持，不参与分红，仅按年化 3%收取固定收益，利率低于市场融资成本，有利于

公司优化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上述事项有待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仍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对外投资是为了成立小镇公司以启动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创意核心区项

目，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和推动作用。 

该皮革时尚小镇创意核心区项目建设方案及投资额度，尚待项目方案及可行

性研究报告形成后，另行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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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就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本次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程序 

2016 年 6 月 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投资设立海宁皮革时尚小镇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海宁皮

革时尚小镇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 7名无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了上述议案。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投资设立小镇公司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

见： 

1、投资设立小镇公司是为了开发建设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创意核心区项目，

该项目有助于加快推进海宁皮革产业转型升级，满足海宁乃至全国各类皮革从业

者的创新创业需求。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董事孙伟、李群燕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表决； 

3、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公司本次投资设立海宁皮革时尚小镇股

份有限公司履行了关联决策程序，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可该项关联交易，并同意该项关联交易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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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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